
云南省澜沧拉拮族自治县人民法院

执行裁定书

(2022) 云 0828 执 625 号之六

申请执行人王江南，男， 1987 年 2 月 22 日生，汉族，个体

工商户，现住云南省普坪市思茅区财富广场 5 栋，身份证号码:

532728198702221219 。

被执行人蒋开有，男， 1967 年 3 月 5 日生，汉族，自由职业，

现住云南省普坪市澜沧县佛房新区 18栋 l 单元 401 室，身份证号

码: 532729196703050914 。

本院在执行 (2022) 云 0828 民初 265 号民事调解书，申请执

行人王江南与被执行人蒋开有民问借贷纠纷一案中，本院已依法

查封被执行人蒋开有名下位于澜沧县佛房新区二区 18 幢 l 单元

401 室房产及车库【不动产权证号为云 (2020) 澜沧县不动产权

第 0000143 号，建筑面积为 154. 58 平米及不动产权证号为云

(2020) 澜沧县不动产权第 0000144 号，建筑面积为 25. 28 平米】。

被执行人蒋开有自愿以 920000 元为底价对房产进行拍卖，以

200000 元为底价对车库进行拍卖，本院组成合议庭，一致同意以

1120000 万元对上述房产及车库进行拍卖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四条、第二



百四十七条规定，裁定如下:

拍卖被执行人蒋开有名下位于澜沧县佛房新区二区 18 幢 l

单元 401 室房产及车库【不动产权证号为云 (2020) 澜沧县不动

产权第 0000143 号，建筑面积为 154.58 平米及不动产权证号为云

(2020) 澜沧县不动产权第 0000144 号，建筑面积为 25. 28 平米】，

第一次拍卖底价为 1120000 元。

本裁定立即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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